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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证若干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

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

、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人证言并且经

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上述规定，笔者

认为，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的“证人证

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对证人证言进行质

证，是法律赋予控辩双方的十分重要的诉讼权利，没有经过

质证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根据。 上述法律规

定是一条强制性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坚决执行，不能有丝

毫的含糊，更不能随意乱打折扣或进行任意的不符合立法原

意的解释。然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上述规定基本上是形同

虚设，许多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

人证言无法询问和质证，或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质证。询问和

质证的前提是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只有证人出庭作证，询问

和质证才有可能。 一、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 证人不愿

出庭作证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们都不愿意去证明自己的

亲朋好友或邻居有罪，更不愿意因此承担被报复的风险。在

我国，证人不出庭的情况比较普遍，除了历史、文化及司法

传统（法院和检察机关不重视证人出庭）、社会心理（老百

姓普遍有厌讼的思想）等方面的原因以外，我认为主要原因

是在法律方面存在着缺陷和矛盾，这些缺陷和矛盾既有立法

方面的，也有司法解释方面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刑事



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

的义务”，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拒绝作证应当承担

什么法律责任，也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处罚措施，导致证

人出庭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就该条的规定而言，笔者认为

并不合理，既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传统，更不符合人

道主义的国际立法惯例。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观念，《唐律》中也有“亲亲得相隐

”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及《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

则和证据规则》中都有诸如配偶、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律

师和神职人员等的“拒绝作证权”，这些规定有其合理的地

方和有益的成分。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过于

笼统和原则，且又没有“拒绝作证权”的相关规定，在司法

实践中根本无法施行，形同虚设。 第二、刑事诉讼法第48条

虽然规定了“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对证人

的保护措施缺乏具体的执行依据，使司法实践中对报复证人

，打击、陷害证人的情况惩处不及时，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

的积极性。 第三、《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文本身存在矛盾。

如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

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人

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

讼法第157条却明文规定允许在法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

录，而且无任何限制，导致直接言辞原则贯彻不力。 第四

、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这样规定：“证人应当出

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

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患严重疾病或者



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

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由于该条规定前后矛盾，

特别是可不出庭作证的第四项情形“有其他原因的”是一项

“口袋条款”，没有具体的标准，导致了刑事审判中凡证人

不出庭作证的都可以以此项理由为借口。 笔者认为，所谓“

有其他原因的”中的“其他原因”，应当是与前三项原因相

类似的原因，而不能由法官任意解释或进行扩张性的解释。

一般来说，只要证人不是属于上述三项原因之一的情形，都

必须按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出庭作证”。令人遗憾的是，目

前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几乎所有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其不出

庭的理由统统都是“有其他原因”。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

弊端 要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其先决条件或者前提条件是：

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控辩双方连证人

的面都见不到，不能询问，又如何质证呢？如果所有的证人

都不出庭作证，那么《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不就形同

虚设？如果刑事审判中证人都以“有其他原因”为理由不出

庭作证，那《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又有何意义的呢？ 

普遍存在的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不仅不利于案外人

揭示案件的真实状况，法院担负的审查、核实、判断证据的

庭审任务也难以完成，而且未经当庭质证查实的证据不能作

为定案根据使用，直接影响裁判效果。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是

非常有害的，弊端很大： 首先，证人不出庭作证，则控辩双

方不能行使质证权对证人进行发问和质证，前后矛盾的证言

无法得到当庭认定或排除，也无法当场查明证人证言的真伪

，更不能当庭揭露伪证及假证现象。即便是当庭提交的书面

证人证言，也可能被控辩双方妄加解释，甚至肆意曲解其含



义，而且证人不出庭，根本就无法对证言质证。 其次，证人

不出庭作证，客观上助长了部分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恶习，

导致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

获取证言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

，证人不出庭作证，对被告人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法律赋

予被告人的有关诉讼权利无法行使，不能有效的保障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从而使法律的正义和公平不能充分体现； 第四

，证人不出庭作证，也会使公众对公开审判制度产生怀疑，

丧失对法律权威的信任。 三、询问证人的地点、场所和方法

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询问证人的场所和方法都有明确的规

定，无论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都应当严格

遵守。 《刑事诉讼法》第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

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和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

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

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1998年1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刑

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侦查人员

询问证人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7条的规定进行，不得另行

指定其他地点”因此，在侦查（检察）阶段，除了证人所在

单位、住处及侦查（检察）机关场所以外，在其他任何场所

让证人提供证言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

（检察）人员将证人通知到宾馆、饭店等场所进行询问没有

法律依据，不利于证人如实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

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

法收集证据”。这是对收集证据方法的原则规定，也就是说



，不论是收集什么证据（42条规定的所有七种证据），收集

证据的方法必须合法。否则，以非法手段（方法）收集的证

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证人证言来说，更应该遵循合

法取证的原则。与此相适应，《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160条明确规定：“询问证人⋯⋯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

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也同样特别强调：“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刑讯逼

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

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在审判阶段

，为了证实侦查（检察）机关取得证人证言的场所和方法是

否合法，必须在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过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进

行质证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而是由公

诉人代为宣读证言，就无法对未出庭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证，

那么怎样来查证证人证言是否属实，又如何能说明取得证人

证言的方法是否合法呢？ 四、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问题 由于

证人证言容易受到主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存在

不真实或有意作伪证、假证等情况，所以《刑事诉讼法》不

仅对询问证人的场所、方法以及对证人证人的询问、质证等

问题作了较为详细明确的规定，而且同时强调“必须”经过

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笔者认为，对证人证言的

审查判断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审查证人作证

的场所、环境及其是否受到外界干扰。要查明证人是在什么

场所、环境下提供的证言，在宽松的环境（如单位、住处等

）下作证，相对于在紧张的环境（如侦查、检察机关指定的

宾馆、饭店等）下作证，真实性较大，否则相反；如果证人



受到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受到指使、收买等对外干扰，就

可能提供虚假的证言，应当认真审查，特别是注意应当在开

庭时进行询问、质证，以便查明其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

。 其次、审查证人及其亲属与案件当事人（特别的受害人和

被告人）和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如果有利害关系，

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就小，甚至可能会是虚假证言；如果没有

利害关系，则证言的真实性就大，可靠程度高。 第三、审查

证人证言的来源。要查明证人是怎样得知案件的有关情况的

，是本人直接感受的，还是间接得知的。一般来说，直接感

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提供的证言，真实性相对大一

些；而间接得知（道听途说）所提供的证言，则真实性相对

较小。 第四、审查证人自身感知能力（如视觉、听觉等）以

及案发时的客观环境（如距离、光线、时间等）因素，这些

主客观因素都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有一定影响，

一定要认真审查，仔细判断。 五、完善证人证言立法和司法

解释的几点建议 从立法和司法解释方面来说，解决证人不出

庭作证的顽症，目前亟待完善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

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第157条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确立直系亲属、配偶、律师和医生等职业人员的“拒绝作证

权”原则。 2、规定“证人必须向法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

的询问和质证”的证据规则。 3、具体规定对证人及其家属

进行司法保护的措施。 4、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

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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